[bookmark: _GoBack]梅列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具体措施
为促进我区电子商务发展，优化我区电子商务发展环境，根据《三明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明政文〔2014〕100号）文件精神，特提出如下具体措施：
一、鼓励电子商务行业集聚
对入驻徐碧中央商务区的小微电子商务企业，根据房屋租赁合同及其租金发票给予租金补贴，补贴标准为平均租金的50%，补贴面积不超过100平方米,补贴期限为2年。租用数据专线或宽带的使用费进行补贴，补贴标准为资费账单的50%，补贴期限为3年，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30万元/年。
对于纳入限额以上商贸企业的小微电子商务企业或年交易额达到3000万元以上的综合性电子商务服务平台，提供可直接使用的营业场所，前2年依据企业房屋租赁合同及其租金发票给予全额租金补贴，租用数据专线或宽带的使用费依据资费账单给予50%补贴，后三年，分别按企业当年实际缴纳的税收形成区实得财力的80%、50%、30%奖励企业。
对入驻徐碧中央商务区的大型电子商务企业（限上商贸企业、年度税收形成的区实得财力超过20万元），在享受以上租金、财税优惠政策外，可采取“一事一议”的方式给予优惠。
该补助资金自企业正常运营后，于次年给予兑现；享受此政策期间，不得将自用房出租、转租或改变其用途；违反上述意见的，追还已经获得的补助资金。
二、建设电子商务体验街区
为传统品牌企业拓展新渠道、融合线上线下环节、扭转线下销售低迷,在徐碧新城步行街建设电子商务体验街区，鼓励电子商务企业落地建店，传统企业试验O2O电商模式建店。对入驻的电商体验店采取“一事一议”的方式给予优惠。
三、配套建设电子商务专业物流园区
    城市物流园219、244平台未出让用地全部用于电子商务企业仓储、分销、物流、交易中心等项目。
四、鼓励电子商务企业引进电子商务高级人才
    经认定个人所得税缴纳额在2万元以上的，即为我区电子商务高级人才。电子商务高级人才与用人单位签订不低于3年聘用合同的，每年按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区实得部分的100%给予奖励，期限不超过3年，同时享受子女入学等相关优惠政策。
 五、设立专项资金
从2014年开始，区本级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1000万元，用于加快推进电子商务与支撑体系的同步协调发展，重点用于扶持和奖励电子商务企业集聚发展、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、电子商务应用、本地“网络名优特品牌”的创建、电子商务示范工程建设、电子商务培训与孵化、物流快递业和电子商务配套服务业建设等方面。
本意见自2014年1月1日起执行，由区三产局、区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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